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内  部                                公治〔2015〕973号

关于贯彻执行《爆破作业人员资格条件和
管理要求》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

2015年11月13日公安部发布的《爆破作业人员资格条件和管理要求》（GA53—2015，代替GA53—1993）将于2016年1月1日起实施。为认真贯彻落实《爆破作业人员资格条件和管理要求》，进一步规范爆破作业人员培训考核和日常监督管理工作，切实强化民爆物品安全监管，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认真做好学习和宣传贯彻工作。爆破作业人员是爆破作业一线的直接操作者、监督者和实施者，爆破作业人员培训考核是爆破作业人员管理的重要环节，直接关系到民爆物品安全管理的工作成效。近年来，随着《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和公安部一系列标准、规范的发布实施，民爆物品安全管理工作进入新的阶段，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爆破作业人员培训考核体系，大力加强爆破作业人员安全管理工作越来越迫切。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安部在修订《爆破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核标准》（GA53—1993）的基础上，结合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和爆破作业人员管理的实际需要，组织制定了《爆破作业人员资格条件和管理要求》，进一步增强了爆破作业人员安全管理的科学性、针
对性和实效性。各级公安机关要充分认识当前民爆物品安全管理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充分认识爆破作业人员作为民爆物品安全管理第一道防线的重要作用，充分认识标准贯彻执行对于防范民爆物品流失、预防爆破作业事故、提升民爆物品管控能力水平的重要意义，结合正在开展的《从严管控民用爆炸物品十条规定》宣贯工作，迅速将《爆破作业人员资格条件和管理要求》传达落实到每家爆破作业单位、每名爆破作业人员，同时对照标准要求，逐一梳理补齐本地爆破作业人员安全管理工作的缺项和短板，全力推动民爆物品安全管理水平迈上新台阶。

二、严格管理，全面落实安全培训主体责任。爆破作业单位是爆破作业人员安全培训的责任主体，要把爆破作业人员法律法规、专业知识、安全技能、岗位风险教育培训纳入本单位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制定培训实施方案，保障经费投入，狠抓安全培训工作落实。设区的市级公安机关要督促指导爆破作业单位全面落实安全培训主体责任，严格执行爆破作业人员任前必训、年度必训、违规必训制度。要加强爆破作业人员培训单位管理，严格按照《爆破作业人员资格条件和管理要求》规定的条件，对本地爆破作业人员培训单位进行全面梳理、统一公示，强化日常监督检查，严防不符合标准要求的单位从事爆破作业人员培训。要加强爆破作业人员培训管理，统一培训大纲、培训师资、培训教材，规范工作流程、课程设置、教学管理，督促爆破作业人员培训单位建立培训档案，如实做好培训信息录入工作，严防安全培训搞形式、走过场。
三、规范流程，健全完善准入考核机制。设区的市级公安机关是爆破作业人员安全考核的责任主体，要严格按照《爆破作业人员资格条件和管理要求》的规定，认真做好爆破作业人员背景审查、考前公告、考核组织、证件核发及管理等相关工作。要充分利用公安业务信息系统和互联网相关信息查询系统资源，逐一核实申请人资格条件，逐一辨别申请人资历证明特别是学历、学位证书真伪，爆破工程技术人员从事爆破作业的时间和工作业绩以民爆物品信息管理系统信息为准。考核过程中，要严格考试考务管理，严肃考场纪律，确保考核工作客观公正。对考核合格人员，要按照公安部规定的许可证件式样，利用民爆物品信息管理系统打印、核发《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依法加盖设区的市级公安机关行政印章。省级公安机关要加强对爆破作业人员考核工作的监督指导，严格督促落实培考分离制度，建立健全考核试题库，统一抽取、印制、密封考核试卷，选派专家严格考核把关，指派巡考人员监督考核，为考核工作提供支持。
四、做好衔接，保障新旧标准平稳过渡。《爆破作业人员资格条件和管理要求》对爆破工程技术人员资格条件、培训考核、证件管理等作了较大调整，为了确保新旧标准顺利衔接，爆破工程技术人员原持有的《爆破工程技术人员安全作业证》仍继续有效，有效期届满换发或主动申请换发《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的，其资格等级仍保持不变。原高级安全作业证作业范围含A级爆破作业项目的换发资格等级高级/A，其他高级安全作业证换发资格等级高级/B；原中级安全作业证换发资格等级中级/C；原初级安全作业证换发资格等级初级/D。省级公安机关要统筹做好本地爆破工程技术人员培训考核、证件换发等相关工作，充分发挥中国爆破行业协会协助支持作用，确保爆破工程技术人员管理制度平稳过渡，为论证建立注册爆破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奠定坚实基础。同时，标准对爆破作业项目技术负责人任职制度作了新的规定，明确每个爆破作业项目原则上由一名具有相应作业范围的爆破工程技术人员担任专职技术负责人。各地公安机关要将此项管理要求迅速传达到所有爆破作业单位，督促其及时配齐爆破项目技术负责人，严防因爆破工程技术人员不到位影响爆破作业活动正常开展。
五、动态管控，切实提高爆破作业人员管理水平。各地公安机关要按照标准要求，对本地爆破作业单位、爆破作业人员和培训单位、培训师资以及考核专家进行一次对照检查，确保各项管理规定全部落实到位。要充分利用公安业务信息和互联网信息比对碰撞、分析研判手段，健全完善爆破作业人员信息比对核查机制，按照规范流程，及时核查处置民爆物品信息管理系统推送的问题爆破作业人员信息，发现有法律禁止从业情形的，一律注销《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并严肃追究属地公安机关监管责任；发现有感情纠葛、重大利益纠纷、思想情绪不稳定、行为偏激等情形或者私藏炸药、网购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电点火头、定时器、遥控装置等敏感物品可疑行为的，要暂停其接触民爆物品，立即进行核查，严防其利用民爆物品制造事端。
六、强化执法，确保标准各项规定落实到位。各级公安机关要将爆破作业人员培训考核和监督管理工作作为对爆破作业单位日常安全检查的重要内容，从培训计划制定、培训档案建立、培训师资选聘、培训内容方式、安全技术掌握、持证上岗和履行岗位安全管理职责等方面，全面加强对爆破作业人员安全管理的日常监督检查。要充分利用民爆物品信息管理系统和视频监控系统，采取突击检查、系统巡查、视频抽查、记录核查等方式，对照标准规定要求，对爆破工程技术人员、爆破员、安全员、保管员到岗到位、持证上岗和履行岗位安全管理职责情况进行全面检查，依法严厉查处无证人员从事爆破作业，爆破作业人员超出作业类别或资格等级从事爆破作业，爆破作业人员非法转让《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非法挂靠爆破作业单位等违法违规行为。爆破作业人员违反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的规定实施爆破作业的，要依法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吊销《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导致发生重大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各地接此通知后，请迅速传达到基层公安机关，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公安部办公厅

2015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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